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
沿党办发【2013】31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县内外投资商在沿河投资兴业，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努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对县内外企业、个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在沿河投资兴办的企业（房地产开发除外），包括工业生产、文化旅游、农业产业化经营等重点产业，以及县内企业改造升级、扩大规模、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应用等，按规定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省市有关扶持优惠政策和本优惠政策。
    第三条  坚持“非禁即入”、“非限即许”的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项目外，投资者在沿河境内投资不受行业限制。
    第二章  财税扶持政策
    第四条  新建生产性单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5000万元（含1000万元）、且在合同约定建设期内完成投资的，自企业投产之日起，县财政3年内将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第五条  新建生产性单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5000万元～10000万元（含5000万元）、且在合同约定建设期内完成投资的，自企业投产之日起，县财政3年内将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补贴给企业，1年内将增值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第六条  新建生产性单体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以上、且在合同约定建设期内完成投资的，自企业投产之日起，县财政3年内将企业所得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补贴给企业，2年内将增值税县级留成部分全额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第七条  对入驻工业园区且符合产业政策、各项手续齐备、诚信经营、依法照章纳税的企业，由企业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核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用按程序全额返还，其他行政管理费一律按下限收取。
    第八条  对在我县投资农、林、牧、渔等种养业，投资专业市场、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社会福利院、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性行业及国家鼓励类行业，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第三章  供地政策
    第九条  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经营性质除外）用地，可以按划拔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投资农、林、牧、渔等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按土地流转形式获得集体土地经营权，项目用地年限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积极鼓励企业入驻我县工业园区，对入驻工业园区（山峡工业区A区除外）的企业，且投资强度不低于80万元／亩的生产性项目，根据投资规模享受项目用地优惠。
    凡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和5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的60%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凡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及以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的70%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凡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及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的80%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凡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0万元的工业项目以及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的90%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凡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20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以及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全部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
    对入驻我县山峡工业区A区的工业企业，土地出让金按8万元／亩执行。
    第十一条  落户在工业园区以外的招商引资项目，根据投资规模享受铜党发〔2011〕3号文件规定的项目用地优惠。
    第十二条  在我县旅游规划区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建设景区、景点等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在合同规定期内完成建设投资投入运营后，土地出让金县级留存部分全部奖励补贴给企业用于项目建设。
    第四章  配套政策
    第十三条  对凡在县城规划区建设四星级以上（含四星级）宾馆、大型专业市场、商贸物流项目，在旅游规划区内建设旅游基础设施、文化旅游景区景观、旅游服务以及旅游产品专业市场等项目，由政府协调相关部门解决供水管网、供电线路和道路交通连接。
    第十四条  在我县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10000万元及以上的矿产资源深加工项目，在我县该类矿种具备开采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企业生产规模依法优先配置矿产资源。
    第十五条  对新落户我县的产业类项目，政府负责捆绑项目资金、整合资源要素予以倾斜扶持。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协助企业包装策划项目，多渠道争取政策性资金，扶持企业提升融资能力，逐步增强资本实力，每年我县争取或安排的产业发展基金优先和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加工型企业、高科技企业、规模农业种植及养殖等企业发展。
    第十六条  认真执行限时办结制和代理代办制。凡属县内审批的项目，从收到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之日起，资料齐全的，相关部门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办结，无特殊理由不得延期。需省、市级办理的相关手续，备齐相关资料，由县级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新建生产经营性项目（矿产资源开采、矿产品初加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由县投资促进局或工业园区管委会（入驻工业园区的项目）全程代理代办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对重大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县领导跟踪服务制度，投资额在30000万元以上的项目由县四家班子主要领导跟踪服务，投资额在5000万元至30000万元的项目由县四家班子分管联系领导跟踪服务，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相关职能部门跟踪服务，必要时实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使项目从立项审批、开工建设到投产经营 “一条龙”服务。
    第十八条  除安全事故、刑事案件、涉税案件、环保检查、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外，凡是到企业开展业务检查的单位，事先必须报县委、县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进入企业实施检查。新项目建设期间，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到企业检查收费。
    第十九条  对在我县投资兴业的外商及其配偶、子女上学、医疗等方面优先。任何单位和部门工作人员不准强行要求招商引资企业进行各类培训、赞助、捐献财物和推销推荐等活动。对投资额度较大、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招商引资企业，实行挂牌重点保护。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凡在我县投资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性强的国家鼓励类重大项目，以及投资者自行规划、自主招商、自我发展，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我县创办企业园、产业园的，实行 “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特事特办”，另行议定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
    第二十一条  在审批和建设环节的优惠政策，由受惠企业或个人备齐相关资料，县投资促进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并报县政府批准后执行；其它环节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由受惠企业或个人向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企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及时兑现。对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以县固定资产投资评审中心评审结论为准，本优惠政策所指固定资产不含土地价款。
    第二十三条  本优惠政策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本优惠政策由县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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